武胜县全域公交一体化持续发展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根据武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武胜县全域公交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武胜府办发〔2020〕41号）和中共武胜县委办公室 武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武胜县全域公交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年）〉的通知》（武委办发〔2022〕8号）精神，自2020年7月起，我县已完成农村班线客运公交化改造，开通城乡公交线路35条（含跨省公交2条），实现了23个乡镇公交全覆盖、251个行政村通公交。为确保全域公交“开得通、留得住、可持续”，切实减轻我县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稳定性和高质量服务，更好满足城乡居民出行需求，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人民为中心”为核心导向，紧扣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坚持“公益优先、安全便捷、智能高效”原则，聚焦当前全域公交运营中的线路覆盖、配套设施、惠民政策落实、资金保障等关键问题，深化运营模式改革，完善服务体系，推动全域公交从“有”向“优”转变。
二、实施内容
（一）开行及优化公交线路（2026年1月—2026年12月）
1.新增快速公交。在持续经营现有35条公交线路基础上，对武胜至烈面、武胜至胜利、武胜至猛 山等贯穿城市主要客流走廊、客流量大的主干线路，新增“快速公交”，不执行优抚卡群体免费乘车等政策。持有效证件的优抚群体可以照常免费乘坐传统公交，若选择乘坐站点更少、用时更短的快速公交，则需按普通票价购票乘车。
2.优化现有线路。对“武胜至烈面”“武胜至胜利”等拥堵线路，采用“早晚高峰加密、平峰定时”运营模式，满足村民通勤、就医、求学需求；对烈面至越江村、烈面至汉初村、烈面至八一、乐善至街子、烈面至胜利、武胜至白坪至飞龙等冷僻服务线路，采用“定天定时+集市班车”模式，维持最低保障班次。
（二）完善公交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1月—2027年12月）
1.建设充电设施。在龙女湖停车场、客运中心停车场、飞龙综合运输服务中心新建充电桩27台。
2.建设公交首末站。在城北片区建设公交首末站1个，配套新建255个停车位，新增50台充电桩、配电设施、停车场智能设施设备等。
3.建设公交站台（牌）。根据《武胜县城乡公交站点服务设施提档升级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武胜府办函〔2024〕59号）要求，逐步完善全县公交站台（牌）建设。
4.强化智慧赋能。逐步实现智慧公交调度系统全覆盖，实时监控车辆运行状态、载客量，动态调整发班频次；不断优化升级“武胜公交”微信小程序，提供线路查询、乘车扫码、意见反馈功能，提升服务便捷度。
（三）优抚群体减免方式（持续实施）
保持现有优抚群体覆盖不变，即对本县辖区内居民实行优抚卡乘车优惠（老年卡办理取消城乡户籍限制），65岁以上老年人、现役军人、二级及以上残疾人凭优抚卡免费乘车，学生卡仍享受票价7.5折优惠。优抚群体乘车优化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三、资金来源
学生卡票价差额及优抚群体乘车优惠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定额保障。公交线路开行、充电桩及公交站台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为客运企业自筹及县级财政统筹，全力保障全域公交一体化持续发展资金需求。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切实加强对全域公交一体化持续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和督查，成立由县政府分管交通领导任组长，县政府办、县财政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发改局、汉初建工集团、嘉浩运业有限公司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及各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确保公交一体化持续发展实施工作平稳、顺利推进。
（二）明确工作职责。县财政局负责全域公交一体化持续发展工作的资金保障，并将学生优惠及优抚群体乘车优惠补贴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全域公交一体化持续发展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指导嘉浩运业有限公司有序实施公交改革工作。县发改局要加强与交通、财政等部门的联系协作，共同做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工作。汉初建工督促嘉浩运业有序实施公交一体化持续发展工作。嘉浩运业有限公司负责做好全域公交一体化持续发展的具体日常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提供建设用地、保证区域内公交持续发展实施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三）强化统筹协调。全域公交一体化持续发展是公交运营的趋势，各单位、各部门要围绕确定的目标，统筹兼顾、各司其职、协作配合，同时要加强宣传、营造氛围，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确保全域公交一体化发展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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